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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部–重要資料
本費用及收費表（「費用及收費表」）的附註：

1. 本費用及收費表載有與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的私人銀行部門可能向閣下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有關的價格
資料。

2. 「管理資產」包括閣下或私人銀行定義的閣下關聯戶口於我們的投資中心所持有的所有存款及投資，但不包括貸款及保險
產品之保費。

3. 本行可能就為您的戶口執行若干交易賺取佣金或收取金錢利益。

4. 對於本行作為主事人的背對背交易，本行將不會保留價格改善帶來的利益。

5. 除本費用及收費表所載價格資料外，下列額外費用及收費可能適用於閣下：

(a) 除本費用及收費表所載的價格資料外的第三方收費；

(b) 如本行同意(i)向閣下提供某一項服務或產品及(ii)該產品或服務需要特別處理，則本行可能按所涉及的額外工作量而
徵收額外費用/收費；及/或

(c) 如我們就較複雜事宜或若干產品提供意見，則會徵收額外費用/

	 	
	

	

	

	

	 	

	

	

	

	

	

	

	 	

	

	

	

	

	

	 收費。

6. 本費用及收費表所列費用及收費不包含實繳費用。本行將徵收並可能個別從閣下戶口中扣除所代付的任何實繳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債務證券交付、交易徵費及賠償基金徵費、交易費、印花稅、郵費、電報費、代理銀行收費、預扣稅、
股票存入費用、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及其他手續費所引致的開支。

7. 本行保留權利隨時修改或變更任何費用及收費。本費用及收費表中的價格資料可能變更，本行將不時發出至少30日事先
通知，告知閣下有關變動（惟前提是有關變動處於本行控制範圍之內）。

8. 本費用及收費表所述我們收取的金錢利益可能已載於相關售前流程及文件及/或在其中作進一步闡述。

9. 交易的買賣合約亦可能包含該交易可能適用的額外金錢利益披露。請注意，倘若(i)交易的買賣合約與(ii)本費用及收費表
所載資料存在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買賣合約所載資料為準。

10. 本費用及收費表不構成要約出售或招攬要約買賣任何證券或任何其他金融工具、開展任何交易或提供任何服務。
請注意，並非所有產品及服務均可提供予所有國家的公民或居民。

11. 就證券化產品而言，名稱中包含「Standard Chartered」的任何產品發行人/提供商、帳簿管理人或安排行均為渣打銀行的
關聯公司。

12. 本行將從閣下之戶口中扣除費用及收費。費用及收費亦可能按本行合理地認為適當的匯率以所列金額的等值外幣收取或
扣除。

13. 以上未有列載之交易費用及收費將於客戶作出要求時報價。

14. 所有產品及服務受適用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在香港，渣打私人銀行乃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渣打香港」）（渣打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轄下私人銀行業務部門。渣打香港的註冊
地址為香港中環德輔道中4-4A號渣打銀行大廈32樓，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並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可從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571章）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中央
編號：AJI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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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部–銷售相關資訊之披露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我們特別提供以下透過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央
編號：AJI614）（「本行」）的私人銀行部門提供的有關若干投資產品的資料，以供參閱。

I. 身份

	

	 	

	 	
	
	

	 	

	

就向本行的客戶分銷相關產品而言，本行可以擔任客戶、產品發行人的代理，或有權委任本行如此行事的其他人士的代
理，亦可在交易中擔任主事人。特別是：

(a) 交易所交易工具（股票或交易所交易基金）
本行將在交易中擔任客戶的代理。

(b) 基金投資服務（單位信託或互惠基金）
本行將在交易中擔任客戶的代理。

(c) 債務證券服務（票據、債券、結構性票據或其他債務工具）
本行將在交易中擔任主事人。

(d) 結構性投資
本行將在交易中擔任主事人。

(e) 另類投資（包括私募股權基金及對沖基金）
本行將在交易中擔任客戶的代理。

II. 關聯機構

產品發行人可以是本行、Standard Chartered PLC集團公司（「渣打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或關聯公司或並非渣打集團
成員公司或關聯公司的實體。渣打集團（包括其母公司、關聯公司或相關公司），以及彼等之僱員或客戶可透過參與
買賣、持有或擔任產品的造市商、擔任產品公開發售的管理人或聯席管理人、與任何產品發售相關人士建立投資銀行
關係或就有關產品提供金融或顧問服務等活動於產品中擁有權益。

對於經由場外市場交易的利率掉期及以外匯為標的之產品，我們不時只可以透過渣打集團的成員公司或關聯機構內部
獲得價格。

III. 銷售應收利益

本行及/或其任何有關人士可自銷售相關投資產品中收取以下利益，該等利益可能在銷售時或之前無法量化：

(a) 基金投資服務（單位信託或互惠基金）及對沖基金
本行及/或其任何有關人士可就分銷產品向產品發行人收取以回扣、後續費用形式提供的金錢利益及/或以贊助形式
提供的非金錢利益。

(b) 債務證券服務（票據、債券或其他債務工具）
本行及/或其任何有關人士可以回扣或折扣的形式向產品發行人收取金錢利益，或以超過成本的利潤的形式收取金錢
利益。

(c) 優越貨幣投資
本行及/或其任何有關人士可以優越配置的形式收取金錢利益。

(d) 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理
本行及/或其任何有關人士為客戶進行投資產品的交易後，可收取以回扣、後續費用形式提供的金錢利益及/或以邀請
參加產品發行人或基金經理舉辦的活動、禮品或食品與飲品的形式提供的非金錢利益。

對於本行作為主事人的背對背交易，本行將不會保留價格改善帶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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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折扣

	

	

	

本行可能不時向客戶提供折扣或豁免費用或收費，惟須遵守本行不時釐定的條款及細則以及資格標準。

V. 獨立性狀況

1. 對於渣打集團發行的產品、首次公開發售債券、基金投資服務（單位信託或互惠基金）及對沖基金 –我們並非獨立的
中介機構，原因是：

(i) 我們向閣下分銷投資產品會從其他人士（可能包括產品發行人）收取費用、佣金或其他金錢利益。詳情請參閱在
訂立任何投資產品交易之前或之時向閣下提供的我們關於金錢利益的披露；及/或

(ii) 我們收取其他人士的非金錢利益，或與我們可能向閣下分銷的產品的發行人有緊密的聯繫或其他法律或經濟
關係。

2. 對於上文(1)項未提及的所有其他產品 –我們是獨立的中介機構，原因是：

(i) 我們向閣下分銷投資產品不會從任何人士收取費用、佣金或其他金錢利益；及

(ii) 我們與產品發行人沒有任何緊密的聯繫或其他法律或經濟關係，亦不會收取任何人士的非金錢利益，以致我們的
獨立性可能受到影響，讓我們偏向任何特定投資產品、任何類別的投資產品或任何產品發行人。

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之間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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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部–交易及投資
除另有註明外，費用或收費將按交易價值的百分比或適用最低收費中的較高者計算。就所有其他證券及投資而言，收費將在
產品條款表中單獨披露。

請聯絡閣下的私人銀行家，以了解閣下戶口確實扣除收費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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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	

股票，包括上市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 (1)、 
上市認股權證  交易價值的百分比 最低收費（美元）

新加坡交易所 最多 1.00% 150

香港、上海及深圳交易所	 最多 1.00% 150

倫敦交易所	 最多 1.00% 150

個月	 			

  

	 	

 

所有其他交易所	 最多 1.00% 150

* 透過私人銀行網上交易服務進行的交易，不設最低固定收費金額。費用或收費將根據交易價值的百分比計算。有關各
交易所的具體收費百分比，請參閱《私人銀行網上交易服務收費表》。

認購新股申請費	 每份申請25美元

結構性產品（不包括PCI和場外衍生品）(2) 投資價值的百分比# 最低收費（美元）

期限 <= 3個月 最多2.00% 150

年	 					期限 > 3個月 <= 3.5年 最多3.50% 150

	 	

	 	

 

 

	
	 	

	

		

  

	 	

期限 	> 	 個基點	 	
	 3.5年 產品期限（年）x 100個基點

（最多 5.00%） 150	

優越貨幣投資

# 投資價值是指相關產品的面值

	

交易價值的百分比

最低每年 1.00%（最高為總PCI

最低收費（美元）

外幣（包括貴金屬） 

優越貨幣投資 (PCI) 收益率的50.00%或名義金額的	
2.00%，以較低者為準。）

150

即期及遠期外匯（包括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	

交易價值的百分比

最多 1.00%

固定收入

交易相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交易徵費及賠償基金
徵費、交易費、印花稅、登記及過戶費以及預扣稅） 本行將向客戶收取本行已付的任何實繳費用

債券（包括存款證明）	

投資價值的百分比#

最多3.00%
# 投資價值是指相關產品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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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外交易衍生品(3)

	 	

交易價值的百分比 最低收費（美元）

利率掉期 (4) 最多每年 1.00% 150

外匯掉期	 	 	最多0.50%

普通和障礙外匯期權結構	 	 	最多為名義金額的 1.00% 100

				
	數字/二元期權 最多為名義金額的 15.00%*   

*
100

數字/二元期權的名義金額 =付款金額

	

定價期期數。	 	 	
	 	
	 	
	

		
	

	
	

	
	

		 最多為非槓桿名義總額的 1.50%**
**

外匯期權結構
非槓桿名義總額：指每段時期的
非槓桿名義額 x定價期期數。
所以，如果是一個每月 100K，

為期 1年的結構，非槓桿名義總額則為
100K x 12 個月

1,000

= 1,200,000

	 	
	債券期權和結構

最多為名義金額的 3.00%，且不得超過對沖交易期權
溢價的 50%

	 	
	股票期權

最多為名義金額的 2.50%，且不得超過對沖交易期權
溢價的 50%

			
	

	
股票期權結構 –股票累計期權和累沽期權 最多為非槓桿名義總額的 2.50%**

**非槓桿名義總額：指每段時期的非槓桿名義 x定價期期數。

 交易價值的百分比

	

 投資基金  交易價值的百分

基金投資服務（不包括基金包管組合）(1) 最多5.00%

	對沖基金 (1)(5)(6) 最多5.00%

	私募股權基金（前置費用）(1)(5)(6) 最多為承諾出資額的 3.00%

基金包管服務費	 年度服務費用：最多為投資組合價值的 1.50%

投資基金後續費用將依據基金章程所載列的投資基金管理費而定，通常上限為70%。

	
	

		

	
	

	
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理（Signature）	

1%的成立費(7)

1%的追加投資費(8)

1%的轉移費(9)

將額外收取計劃收費 – 有關進一步資料，
請參閱Signature客戶協議。

	 	
	
	

	 	

	
	
	
	

(1) 如經渣打集團財富管理首席投資辦公室團隊擔任投資顧問，除後續費用外，渣打集團可從基金公司/投資經理處收取 10個基點至50個基點
作為投資顧問費用。

(2) 對於結構票據的平倉交易，本行可以收取最多 100個基點的利差。
(3) 本行就客戶購買/出售本產品而獲得的利益將因應多個因素而有所差異，包括但不限於名義金額、產品期限、市場狀況、流動性等。
(4) 對於利率掉期的平倉交易，本行可以收取最多 100個基點的名義金額利差。
(5) 渣打集團獲允許從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收取的後續費用一般由渣打銀行與產品供應商之間的分銷協議或/和渣打銀行代名人與產品供應
商之間的認購協議中規定。費用為承諾出資額或投資金額的百分比，通常上限為 1%。後續費用可在有限的期限內收取。

(6) 渣打銀行可直接從私募股權基金的普通合夥人或對沖基金的投資經理收到贊助費。贊助費為承諾出資額（當策略會分期調用資本時）或投資
金額（當所有承諾出資額在認購日被調用時）的固定百分比。我們不向客戶收取該費用，因此不會影響投資業績。費用將在發售文件和普通
合夥人協議/投資經理協議中披露，其範圍從承諾出資額或投資金額的0%到3%。贊助人費用百分比可能會根據銀行已募集的承諾出資
總額而有所不同。

(7)「成立費」乃就新委託首次投資或從一個委託轉至另一個委託收取的費用。
(8)「追加投資費」乃就追加現有委託的投資金額收取的費用。
(9)「轉移費」乃就轉移委託至不同投資中心收取的費用。



IV部–一般銀行服務
除另有註明外，費用或收費將按交易價值的百分比或適用最低收費中的較高者計算。就所有其他證券及投資而言，收費將在
產品條款表中單獨披露。

請聯絡閣下的私人銀行家，以了解閣下戶口確實扣除收費的詳情。

	透支 高出適用利率4.00%

	
	
	

到期日前提取定期存款

提早償還貸款

由閣下的私人銀行家報價，最低收費為
每項要求 120美元

到期日前提取定期存款須受我們的條款及細則規限。如客戶提取未到期的
定期存款，該客戶可能賺取較少或零利息。就提前提取定期存款徵收行政
管理費可能致使客戶取回的金額少於存入本行的本金。

由閣下的私人銀行家報價，最低收費為	
每項要求 120美元

提早償還貸款須受本行的條款及細則規限。

	 	
	
	 	
	 	
	

	

		

	

  

證券轉出（至其他金融機構） 

	適用於股票、固定收益及投資基金

最低收費（美元） 

每筆證券 100美元

匯出匯款

包括即期匯票、銀行本票、電匯

 

每項要求/更改/取消/退回或停止支付25美元

	

	

	

	

	

銀行資信證明

帳目證明書/利息證明書

檢索歷史文件（包括帳單及通知單）

報失即期匯票/銀行本票

查閱個人資料報告

30美元

每項要求 100美元

每份文件30美元

每份文件30美元

每項要求25美元

 

	 	

  擔保價值的百分比

保證書/擔保信用狀 每年 1.50%

 最低收費（美元）

300

	轉讓/抵押契據副本 每份文件 1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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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部–其他費用
	

	 	
	

戶口管理費 每季度 1250美元

於季末收取，適用於管理資產（平均每三個月計算）不足200萬美元之
戶口。

 

	 	

  投資組合價值的百分比

託管費 每年0.20%

最低收費（美元）

50

	 	
	

費用是按季收取的，以證券投資組合的平均月尾價值的百分比或訂明的
最低收費為根據，兩者以較高者為準。

	 	已全數清還貸款之物業契約託管費  
（適用於未提取的有關物業契約之物業） 每項物業每年500美元

	代存郵件(10) 每年 1500美元

	(10) 僅適用於現有代存郵件服務的客戶。本行自2016年5月2日起不再提供任何新的代存郵件服務。請注意，本行保留權利可終止該服務。

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之間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